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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旨：建議合理化公務人員加班費計算機制，並請各機

關編列足額加班費，以保障公務人員權益，並建

構公務員合理勞動條件，敬請查照惠復。 

說 明： 

    一、公務人力拉警報最近獲得媒體的關注，針對薪資問 

     題，人事總處回應正在研擬專業加給調整薪資方案 

     ，但對於公務人員超時工作的補償方案長期存在著 

     「責任無上限，但補償有限」的核心問題幾無關注。 

    二、財政問題不是拒給加班費的擋箭牌：依據公務人員 

     保障法第 23 條之規定，加班費之補償機制為給予加 

     班費或補休假，但因預算限制無法給予加班費及補 

     休時則應給予行政獎勵。所以現行公務人員加班費 

     制度，保障法為各機關提供了一個合法的理由，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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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實務上常出現加班未核實給付、以補休替代卻難以 

     落實等情形，影響同仁權益甚鉅。尤其公務員人力 

     缺口衍生的問題，各機關通常由現職人員分攤業 

     務，每個人工作負擔又更加鉅大，如果無法給予足 

     額加班費，則在工作總量不變的情形下不是陷於「加 

     班補休又加班」的無限輪迴中，最後公務員只 

     能無奈「放棄補休」；公務人員編制是一個蘿蔔一個 

     坑，填不滿坑只會造成還在坑裏的公務員加班到心 

     力交瘁，掀起的是公務人力的逃亡潮，工作士氣大 

     受影響；所以在解決人力荒之前應該先做的是給予 

     願意承擔責任公務員合理的加班補償。 

   三、合理化公務人員加班費計算機制 

     1、落實建康權之保障：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  

     解釋，國家對於公務人員之「健康權」負有制度 

     性保障義務。現行 1:1 的補償制度，本質上無 

     法對機關產生「抑制加班」的經濟誘因，導致長 

     工時常態化，實質上已侵害公務員受憲法保障之 

     健康權。比照《勞基法》加成計給，不僅是給付， 

     更是為了透過提高加班邊際成本，促使機關長官 



     落實工時控管，達成釋憲文所要求的「保護健康」 

     意旨。 

     2、消弭「一國兩制」的勞動歧視：國家作為全國最 

     大僱主，於《勞基法》中要求民間企業必須負擔 

     加成加班費以補償勞工社交與家庭生活的犧 

     牲；然在公部門內部，卻長期採取低於市場勞動 

     標準的計薪方式。這種「律人嚴，律己寬」的雙 

     重標準，不僅損及政府形象，更是對公職勞動價 

     值的制度性貶抑，應予以導正以符社會公平。 

3、以經濟槓桿提升行政效能：當加班成本極低（1:1  

甚至僅有補休）時，公務人員的加班工時流於廉

價，機關往往偏好以「增加工時」而非「優化流程」

來應對業務。若落實加成制度並編足預算，各級主

管將被迫精簡冗餘會議與行政程序，將人力投入真

正核心業務，從根本上解決「無效加班」的結構性

問題，進而提升政府整體競爭力。 

4、因應「人才荒」的必然選擇：面對民間企業優渥的

加班補償與彈性福利，公部門若持續固守過時的加

班補償制度，將導致優秀人才流向私部門，或造成



基層公務員頻繁流動（考取後離職）。為留住國家發

展所需之專業人才，給予對等且合理的勞動條件（加

成加班費）已非「福利」，而是維持行政體系正常運

作的「生存保險」。 

四、公務員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被認為是「公法上職務關

係」，但不是用以拒絕參考《勞基法》之加班費計算

方式之藉口，人民健康權是普世價值，生理疲勞與

休息需求並不因身份是「公務員」或「勞工」而有

所不同，加班費是付出勞力後的對等報酬，並非額

外福利，政府這個大僱主應該引領勞動條件的提

升，民眾要求高品質的公共服務，就應支持國家給

予服務提供者合理的待遇以確保服務效能。 

辦 法： 

  一、研議公務人員加班費計算方式，參採勞動基準法加成 

原則，建立合理補償制度。 

二、請各機關依實際業務需求，編列足額加班費預算，避 

    免以預算限制作為加班費核發之依據。 

三、同步檢討補休制度之可行性與落實率，避免流於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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